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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5 學年度教學訪問教師試辦計畫 

一、 緣起 

近十年來的觀察發現，偏遠離島地區公立國民中小學（以下簡稱

偏鄉學校）之師資結構較不穩定，年輕化、流動率較高之現象，可能

導致學校課程與教學經驗傳承不易。但近年來教育現場與社會大眾對

於偏鄉教育的關注越來越高，許多一般地區公立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

（以下簡稱一般地區學校）的優秀教師自發性地利用課餘時間投身偏

鄉教育的翻轉。因此，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本署）特

訂定教學訪問教師試辦計畫，一方面建置短期偏鄉教育服務制度，提

供一般地區學校優秀教師協助並陪伴偏鄉學校進行經驗傳承與教育

創新之機會，俾達教育愛之實踐；另一方面鼓勵一般地區學校優秀教

師提供短期課程與教學專業服務，俾補充偏鄉學校師資結構之不足，

並擴展個人教育視野。 

二、 目的 

為增進一般地區與偏遠離島地區公立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以下

簡稱偏鄉學校）之教學交流與經驗傳承，鼓勵一般地區學校優秀正式

教師，至同級偏鄉學校從事教學訪問，爰訂定本計畫。 

三、 辦理機關 

（一） 主辦機關：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 協辦機關：直轄市、縣（市）政府。 

四、 辦理期程：自 105 年 8 月 1 日至 106 年 7 月 31 日止。 

五、 申請資格 

（一） 受訪學校申請資格：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認定為偏遠地

區或特偏地區之公立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得提出申請。 

（二） 教學訪問教師申請資格：一般地區學校正式教師，且具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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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各款規定之一者，得提出申請： 

1. 曾獲全國性、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或民間團體辦理課程

教學相關選拔優勝或課程教學相關業務推動績優者，例如教

師教學卓越獎、SUPER/POWER 教師、特殊優良教師、閱讀

磐石獎、閱讀教師與其他課程教學競賽優勝或業務推動績優

等事項。 

2. 曾擔任中央課程與教學輔導諮詢教師團隊或直轄市、縣（市）

國民教育輔導團成員服務年資二年以上者。 

3. 取得教學輔導教師資格，且實際輔導二位以上教師者。 

4. 具教育理念及熱忱，並經直轄市、縣（市）政府推薦者。 

六、 申請名額 

（一） 原服務學校：每校以二位教師申請擔任教學訪問教師為限。 

（二） 受訪學校：每校以申請教學訪問教師一人為限；另受訪學校

得以跨校合作方式，與鄰近其他學校共同申請一位教學訪問

教師。 

七、 教學訪問期限以一學年為原則；其有延長必要者，經受訪學校、

教學訪問教師、原服務學校及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同意後，

得延長之，每次延長為一年，並以二次為限。 

八、 教學訪問教師任務：與受訪學校教師組成教學社群或團隊，並

擇定下列各款之一事項，協助受訪學校推動課程教學精進及創

新： 

（一） 推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型塑團隊合作及學習氛圍。 

（二） 帶動課程設計及發展，精進教師專業知能。 

（三） 提供專長授課及教學，解決師資不足困境。 

（四） 協助推展創新教學策略，活化及翻轉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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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協作及經營教學相關計畫，營造偏鄉教育亮點。 

九、 獎勵及補助 

（一） 本計畫預計選聘教學訪問教師二十人，並以跨直轄市、（縣）

市進行教學訪問者，優先予以補助。 

（二） 教學訪問教師可獲得下列補助及獎勵： 

1. 原服務學校與受訪學校間交通費，每月以二次往返為限。 

2. 因教學訪問所需之住宿費，每月以新臺幣（以下同）六千五

百元為限，惟受訪學校已提供宿舍者，不予補助。 

3. 教學訪問服務每滿一學年且考核成績優良，受訪學校應建請

原服務學校從優予以獎勵；服務滿二學年且經評選績優者，

得補助赴海外學校參訪。 

（三） 原服務學校及受訪學校可獲得下列補助及獎勵： 

1. 原服務學校依規定聘任代理教師費用。 

2. 原服務學校及受訪學校辦理課程與教學發展經費，每學年以

十萬元為限（以編列經常門為原則，並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

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3. 受訪學校具宿舍改善需求者，本署依改善偏遠地區國民中小

學宿舍計畫優先予以補助。 

4. 辦理本案有功人員，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予以獎勵。 

十、 申請及審查作業 

（一） 經學校同意後，偏鄉學校應於本署指定期間（105 年 3 月 31

日）內，將教學訪問教師需求條件（包括教師類科別、名額

及相關條件等）及膳宿規劃等事項，向本署擇定之計畫團隊

提出申請；計畫團隊應彙整並公告教學訪問教師需求類科

別、名額及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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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意願擔任教學訪問教師者，應於本署指定期間（105 年 4

月 15 日）內檢附原服務學校同意書，原服務學校與受訪學校

屬不同直轄市、縣（市）者，並應檢附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同意書，及教學訪問計畫書，向本署擇定之計畫團隊提

出申請。 

（三） 本署擇定之計畫團隊應安排受訪學校與教學訪問教師實地訪

談及審查，並辦理媒合作業後公告之。 

十一、 其他規範事項 

（一） 教學訪問教師應遵行下列規定： 

1. 於受訪學校進行專長授課，不得支領額外鐘點費。 

2. 參與本署辦理之教學訪問教師社群活動，每學年以三次為原

則。 

3. 依本計畫第八點各款規定之一，記錄每月工作事項，其內容

應包括下列事項： 

(1)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2) 教學經驗傳承工作，例如備課、觀課、課程設計與發展、

協同教學、活化教學或創新教學示範等事項。  

(3) 教學相關計畫經營與管理，例如閱讀教學、科普活動、國

際教育等事項。 

(4) 自我省思。 

4. 依據每月工作紀錄表彙整成每季工作報告，並繳交至本署擇

定之計畫團隊。 

（二） 原服務學校應遵行下列規定： 

1. 依一般地區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商借至偏遠離島地區

學校服務實施要點規定，支給教學訪問教師薪資及其他給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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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保留教學訪問教師職缺，並於教學訪問期間聘任代理教師代

其課務。 

（三） 受訪學校應協助教學訪問教師於教學訪問期間之授課、教

學、膳宿規劃等相關事宜。 

十二、 本案計畫團隊為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馮莉雅教授，如有任何疑

問或需協助之處，請逕洽該校連可歆小姐。 

（一） 聯絡電話：(07)806-0505 分機 1202。 

（二） 電子信箱：kehsin99@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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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度教學訪問教師試辦計畫 

受訪學校申請表 

學校 

名稱 

 

 

（請填學校全銜，例如○○市○○

區○○國民中小學） 

學校 

類型 

□偏遠地區學校 

□特偏地區學校 

承辦人  
聯絡 

電話 

(公)                                                         

(宅)                                                                

(行動) 

班級數                班 
學生 

人數 
                     人 

編制教

師人數 
       人 

正式教 

師人數 
      人 

代理教

師人數 
         人 

學校 

地址 

 

 

申請 

項目 

(可複選) 

所需任教領域(科目或專長)別：                              

□ 1.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 2.教學經驗傳承 

□備課、觀課 

□課程設計與發展 

□協同教學 

□活化教學或創新教學示範 

□其他：                                                

□ 3.教學相關計畫經營與管理 

□閱讀教學 

□科普活動 

□國際教育 

□其他：                                                

□4.其他項目：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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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方式 

□ 受訪學校協助接送，接送地點：                            

□ 教學訪問教師須自行前往，建議其搭乘大眾交通工具之方式： 

                                                        

膳食 

規劃 

□ 學校提供餐點(□自費；□免費) 

□早餐 

□午餐 

□晚餐 

□ 教學訪問教師須自行處理 

□學校周遭有販售餐點之店家 

□住宿地點可開伙 

住宿 

規劃 

□ 學校提供宿舍（請提供宿舍照片至少 4張，並簡要說明） 

□         人套房（房間內含衛浴設備） 

□         人雅房 

□ 學校無宿舍，惟學校將協助租屋事宜（請提供租屋處照片至少 4

張，並簡要說明） 

學校 

核章處 

承辦單位             人事主任             校長 

 

 

 

備註 

一、 學校類型請洽所屬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逕至教育部統計

處網站之各級學校名錄

（http://depart.moe.edu.tw/ED4500/）查詢。 

二、 每校以申請教學訪問教師 1 人為限：另得以跨校合作方式，與

鄰近其他學校共同申請 1 位教學訪問教師。 

三、 本計畫預計選聘教學訪問教師 20 人，並以跨直轄市、（縣）市

進行教學訪問者，優先予以補助。補助內容請詳本計畫第 9

點。 

四、 本表經學校核章後，併同相關表件逕報所屬教育局（處）同

意後，函報本署擇定之計畫團隊（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彙整。 

縣市承辦單位                     機關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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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環境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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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度教學訪問教師試辦計畫 

教學訪問教師申請表 

姓名 
 

 
生日    年     月     日 

性別 
□男 

□女 

近三個月 

照片 

 

現職學校 

 

 

（請填學校全銜，例如○○市○○區

○○國民中小學） 

職稱  學校規模                      班 

學校地址  聯絡電話 

(公)                                                         

(宅)                                                                

(行動) 

通訊地址 
 

 

電子信箱 
 

 

最高學歷 
 

 

教學級別
（請檢附教師

證影本） 

□國民中學 

□國民小學 

任教領域

(科目或專

長)別 

 

重要經歷 

□ 曾獲全國性、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或民間團體辦理課程教學

相關選拔優勝或課程教學相關業務推動績優者。【須檢附相關獎

狀、證書或公函，如附件 (   )。】 

□ 曾擔任中央課程與教學輔導諮詢教師團隊或直轄市、縣（市）國

民教育輔導團成員服務年資 2年以上者。【須檢附相關聘書，如

附件 (   )。】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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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得教學輔導教師資格，且實際輔導 2位以上教師者。【須檢附

教學輔導教師證書，及輔導教師相關佐證資料，如附件 (   )。】 

□ 具教育理念與熱忱，且經直轄市、縣（市）政府推薦者。【本表

須經直轄市、縣（市）政府核章。】                                                                                                                                                                              

教學相關

經歷 

□ 教學輔導教師                  年 

□ 領域召集人                    年 

□ 其他                                                     

教學相關

獲獎紀錄

(5年內) 

 

 

 

（請以條列式敘述） 

可協助 

項目 

(可複選) 

□ 1.推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 2.教學經驗傳承 

□備課、觀課 

□課程設計與發展 

□協同教學 

□活化教學或創新教學示範 

□其他：                                                

□ 3. 教學相關計畫經營與管理 

□閱讀教學 

□科普活動 

□國際教育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4.其他項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 

核章處 

承辦單位             人事主任             校長 

 

 

 

備註 
五、 學校類型請洽所屬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逕至教育部統計

處網站之各級學校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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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epart.moe.edu.tw/ED4500/）查詢。 

六、 每校以 2位教師申請教學訪問教師為限。                                             

七、 教學訪問期限以 1 學年為原則；其有延長必要者，經受訪學

校、教學訪問教師、原服務學校及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同

意後，得延長之，每次延長為 1 年，並以 2 次為限。 

八、 本計畫預計選聘教學訪問教師 20 人，並以跨直轄市、（縣）市

進行教學訪問者，優先予以補助。補助內容請詳本計畫第 9 點。                                                                                         

九、 本表經學校核章後，併同相關表件逕報所屬教育局（處）同意

後，函報本署擇定之計畫團隊（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彙整。 

縣市承辦單位                     機關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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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度教學訪問教師試辦計畫 

教學訪問教師每月工作紀錄表 

第(  )月  工作紀錄 

教學訪問教師姓名：                                                  

受訪學校：                         授課科目：                       

紀錄時間：         年         月至         年         月   

一、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摘要 

 

 

 

 

二、教學經驗傳承工作摘要（例如備課、觀課、課程設計與發展、協同教學、

活化教學或創新教學示範等事項）： 

 

 

 

 

三、教學相關計畫經營與管理摘要（例如閱讀教學、科普活動、國際教育等）： 

 

 

 

 

四、自我省思：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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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度教學訪問教師試辦計畫 

教學訪問教師每季工作報告       

 

教學訪問教師姓名：                                           

受訪學校：                         授課科目：                 

紀錄時間：         年         月至         年         月   

一、 活動項目與次數 

工作項目內容 次數 

1.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2. 教學經驗傳承工作摘要  

(1) 備課、觀課  

(2) 課程設計與發展  

(3) 協同教學  

(4) 活化教學或創新教學示範  

(5) 其他  

3. 教學相關計畫經營與管理  

(1) 閱讀教學  

(2) 科普活動  

(3) 國際教育  

(4) 其他  

（請自行增修工作項目內容）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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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工作項目內容摘要 

                                                                                                                                                   

                                                                          

                                                                          

                                                                          

                                                                                                                                     

                                                                                                                                      

                                                                                                                                     

                                                                                                                                                                                                                                                     

三、 對工作項目內容與過程的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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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對學校的建議 

                                                                                                                                                   

                                                                          

                                                                                                                                      

                                                                                                                                       

                                                                         

                                                                          

                                                                                                                                      

                                                                           

五、 對教學訪問教師計畫的建議 

                                                                                                                                                   

                                                                          

                                                                                                                                      

                                                                                                                                     

                                                                           

                                                                          

                                                                                                                                     

                                                                         

 


